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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訂 新 北 市 三 重 區 福 德 南 段 8 8 2 地 號 等 3 1 筆 土 地 
都 市 更 新 事 業 計 畫 案 鄰 地 協 調 會 會 議 紀 錄 彙 整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 09 日（星期六） 10：00AM~11：30AM 

二、地點：樂之町接待會館（新北市三重區元信一街）暨視訊會議平台(Cisco Webex Meet) 

三、主席：及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林紘維董事長 

四、紀錄：大展資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嘉珊 

五、出席人員：詳 簽到簿 

六、簡報：請詳及福建設「鄰地協調會」錄影檔 

六、意見交流： 

(一)911 地號楊憶芬：我們意見已表示在陳情函，我們願意參與本更新案。 

答覆：如 911 地號有意願參與本案且出具同意書一起參與更新時(相關合作方式都可以

會後與實施者協議)，紫色區塊(福德南路側)的同意比率就有機會達 8 成，也很

期待尚未同意戶能提供其他想法或意見，讓實施者團隊可以有改善的地方，或

任何想法都可以公開討論，實施者及團隊都虛心接受住戶的指教並一同努力。 

(二) 911 地號楊憶芬的兒子: 

1. 可以理解更新時程以及 31 筆住戶想要加快更新的壓力，但對於整體程序建議

要秉持比較中立的立場，未來都更處可能召開更新單元諮詢會議及審議會

議，是不是可以說明簡報中「事業計畫報核後主動表示有意願者」這個頁面

的意思，例如紫色範圍的部分到底有幾戶表達意願及 31 筆土地範圍部分有幾

戶未表達意願等，打勾是指同意嗎? 不論在更新單元諮詢會及審議會，相信審

議委員都會關心，這其實是一個來回的過程，不可能一個步驟就把協調過程

給跳過，在簡報中好像僅有本次的機會可以表達，然後就可以很順利進行事

業計畫程序，這應該是不存在的事實。 
2. 我們也不希望延宕到 31 筆土地都市更新程序，我們僅要求友善、平等，好好

討論的一個過程，也不太了解及福團隊合作結構及陳先生角色是如何？可能

在整合過程中，也產生一些不舒服的說明或誤解等等，是不是有檢討的空間？  

答覆：  

1. 有關整合情形打勾部分的涵意：該部分代表已簽署合建契約書以及事業計畫

同意書，故以「打勾」來表示該住戶想要加入本都市更新案範圍內並且已達

成法定要件；另外重申，各位住戶與實施者合作方式不管任何形式，唯一在

都市更新程序中確認參與都市更新的法定文件就是「事業計畫同意書」。 

2. 有關鄰地協調程序（私調）部分：首先要澄清，本案從事業概要送件時開始

進行鄰地協調說明，加入 5 筆鄰地地號取得重大進展，並達成事業計畫送件

的門檻比例而申請送件報核，過程中已確認過 2 次意願，本次為第三次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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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會議並進行說明。當然以都市更新增進公共利益角度，也希望都更重建

範圍越完整越好，故如同您所說的這不會是最後一次召開協調程序。有關本

案範圍諮詢會向都更處確認內容如下，都市更新範圍諮詢會議中，會邀請 2
個小組的召集人一同參與，針對本案範圍提出範圍建議，若是希望本案擴大

範圍，實施者一定會持續努力；但若持續一定時間且並未能徵求到任何法定

文件（即事業計畫同意書），僅是口頭表示有意願之口述、口號，那實施者就

會再次提會討論或發函懇求續行程序。故謝謝您的建議，讓我有再一次說明

清楚的機會，溝通過程會一直持續並做成已徵求同意跟未能徵求同意的原

因，來向審議委員說明，但諮詢會議並不會無限的召開，因為在文林苑案之

後以及 108 年都市更新條例修法後氛圍的改變，舉例來說，簡報中右上角灰

色區塊就是無更新意願者，此情形委員也不會強行要求實施者納入範圍。假

設紫色區塊同意比率已達 7 成 5，委員一定會請實施者再次努力。而新北市政

府為處理都市更新事業程序終結前之更新單元範圍調整作業程序及相關事項

有所依循，訂有 「新北市政府辦理都市更新單元範圍調整作業要點」，並於 
110 年 7 月 22 日新北府城更字第 1104657867 號令訂定發布，我們將依循此要

點辦理。 

3. 本案相關會議、案件說明、計畫書皆公開放置於及福公司網站，對於實施者

團隊傳達方式有任何不滿意或質疑，想要有公正第三方尋求確認說明，亦可

透過諮詢都市更新處來求證，這也是都市更新案資訊公開透明的方式之一；

另有關是否可直接與及福建設來進行討論，會後將安排相關人員與您接洽討

論，也不限於各種邀約場合、或合作內容想法、討論人員對象等，我們及福

團隊都可以因應各位住戶需求，全力配合並盡力達成。 

（三）899 地號陳林素珠的兒子: 

1. 本案目前建築量體會蓋多高？公設比為何？ 

2. 若與實施者合建，其合建比率為何？分回坪數？ 

3. 是否有不參與合建而以買斷的方式合作，實施者收購價（買賣價格）為何？ 

答覆：  

1. 有關建築量體及公設比部分：目前建築量體規劃在地上 24 層、地下 4 層；公

設比部分落於 33~35%區間，主要集中於地下室車位公設，未來也會與住戶、

實施者及福建設討論公共空間之設備規劃部分。  

2. 有關合建條件部分：以持有土地每坪分回 5 坪房屋面積計，每戶分配 1 停車

位，另外 1 樓部份額外補貼依現有建物面積每坪補貼 10 萬元；有關買賣收

購價，請您會後留下來討論合作方式。 

七、與會單位意見 

（一）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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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南區很多房屋日漸老舊也有漏水的問題情況，都有急於改建問題，希望鄰地也

可以一起參與更新營造更好的居住環境，里長也有遇到錯失都更重建機會而後悔的

鄉親朋友，故期望各位鄉親能把握都更機會一起參與！ 

八、結論(主席)： 

謝謝地主、里長參與本次鄰地協調會，及福團隊開發整合都市更新重建案都以多元

化合作方式與各位地主溝通，我們合作方式不限於 1 種，任何形式、方式相信及福

團隊都會保持開放的態度與地主溝通，包括剛才住戶有提到不管是合建亦是土地買

賣買斷…等等方式，合作方式不論是人、事、物、地點都可以公開討論，也可以透

過里長、第三公證人等等任何形式，公司都可以配合，後續及福建設團隊也會努力

溝通鄰地參與本案更新意願，期望可以擴大重建範圍，藉此提昇整體居住環境及規

劃平面式停車位，以符合各位住戶對本更新案之期待，我們團隊將會持續溝通創造

三贏，提昇居住安全環境品質，期盼各位住戶可以一起支持更新重建，謝謝大家！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 09 日（星期六）11:30AM 


